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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繼 續 二 讀 辯 論 《 2012 年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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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

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繼 續 二 讀 辯 論 《 2012 年 撥 款

條 例 草 案 》， 並 由 政 府 官 員 發 言 答 辯 。  

這 項 法 案 若 獲 得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讀，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

階 段 。屆 時 ，陳 偉 業 議 員 、梁 家 傑 議 員 、何 秀 蘭 議 員 、陳 淑 莊 議 員 、

涂 謹 申 議 員 、 黃 毓 民 議 員 及 余 若 薇 議 員 將 合 共 動 議 十 項 修 正 案 。  

陳 偉 業 議 員 提 出 的 一 項 修 正 案 ，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 目

21 削 減 93,069,000 元，以 削 減 大 約 相 當 於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及 行 政 會 議

的 全 年 預 算 開 支 。  

梁 家 傑 議 員 提 出 的 一 項 修 正 案 ，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 目

21 削 減 1,055,640 元，以 削 減 相 當 於 行 政 長 官 一 職 的 3 個 月 薪 酬 開 支。 

何 秀 蘭 議 員 提 出 的 兩 項 修 正 案，包 括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

目 21 削 減 273,325 元，以 削 減 相 當 於 行 政 長 官 及 其 夫 人 的 社 交 活 動 的

3 個 月 預 算 開 支 及 行 政 長 官 每 年 領 取 非 實 報 實 銷 酬 酢 津 貼 的 3 個 月 預

算 開 支 ； 以 及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 目 160 削 減 2,127,600 元 ，

以 削 減 相 當 於 香 港 電 台 廣 播 處 長 一 職 的 全 年 薪 酬 開 支 。  

陳 淑 莊 議 員 提 出 的 一 項 修 正 案 ，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 目

22 削 減 650,000 元，以 削 減 相 當 於 用 作 人 道 毀 滅 動 物 所 涉 及 的 半 年 預

算 開 支 。  

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的 三 項 修 正 案，包 括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

目 122 削 減 64,740,000 元 ， 以 削 減 相 當 於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全 年 預 算 開

支 ； 議 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 目 151 削 減 298,111 元 ， 以 削 減 相 當 於

保 安 局 局 長 一 職 大 約 一 個 月 的 薪 酬 開 支；以 及 議 決 削 減 分 目 103 而 將



總 目 122 削 減 80,000,000， 以 削 減 相 當 於 香 港 警 務 處 機 密 性 質 的 酬 金

及 特 別 服 務 費 (包 括 線 人 費 )的 全 年 預 算 開 支 。  

黃 毓 民 議 員 提 出 的 一 項 修 正 案 ，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 目

142 削 減 85,760,000 元 ， 以 削 減 相 當 於 中 央 政 策 組 的 全 年 預 算 開 支 。  

余 若 薇 議 員 提 出 的 一 項 修 正 案 ，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 目

142 削 減 906,615 元 ， 以 削 減 相 當 於 財 政 司 司 長 一 職 的 3 個 月 薪 酬 開

支 。  

此 外，議 員 將 恢 復 二 讀 辯 論《 2011 年 道 路 交 通（ 修 訂 ）（ 第 2 號 ） 

條 例 草 案 》 及 《 2012 年 商 品 說 明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。 有 關 法 案 若 獲

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讀 ， 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行 三 讀 。  

 

議 員 議 案 方 面 ， 劉 健 儀 議 員 將 根 據 《 議 事 規 則 》 第 49E（ 2） 條

動 議 一 項 議 案，察 悉 於 2012 年 3 月 28 日 提 交 省 覽 的《 2012 年 差 餉（ 豁

免 ） 令 》 的 內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

 

議 員 亦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要 求 當 局 作 出

書 面 回 覆 。  

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

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

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